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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我声明表格 – 控制人 
 

重要提示： 

 这是由账户持有人向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苏州分行提供的自我声明表格，以作自动交换金融账户涉税信

息用途。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苏州分行可把收集所得的资料交给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会将资料

转交到另一税务管辖区的税务当局。 

 如账户持有人的税务居民身分有所改变，应尽快将所有变更通知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苏州分行。 

 除不适用或特别注明外，必须填写这份表格所有部分。如这份表格上的空位不足以填写所有完整信

息，可另行增列填写。带有星号 ( * ) 的项目为申报金融机构须向国家税务总局申报的资料。 
 

 
 

第 1 部分  控制人的身分辨识资料 

 

(1) 控制人的姓名 

 

称谓 ( 例如：先生、太太、女士、小姐 ) 
 

 
 

 

姓氏 *（中文） 

          
 

         （拼音） 

 
 
 

 
 

 

名字 *（中文） 

 
 

（拼音） 

 
 

 

 

(2) 中国身份证或护照号码或台胞证 

 

 

(3) 现行居住地址(境外地址可不用填写中文) 

 

第 1 行( 例如:国家、省、市 ) 

  

 

（英文） 

 
 

 
 

 

第 2 行 (例如: 县/区、镇/乡 ) * 

 
 

（英文） 

 
 

 
 

 

第 3 行(例如：街/路、大厦、楼层、室) 

 
 

 

（英文）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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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讯地址 ( 如通讯地址与现行居住地址不同，填写此栏 ) (境外地址可不用填写中文) 

 

第 1 行( 例如:国家、省、市 ) 

  

（英文） 

 
 

 
 

 

第 2 行 (例如: 县/区、镇/乡 ) * 

 

（英文） 

 
 

 
 

 

第 3 行(例如：街/路、大厦、楼层、室) 

 
 

 

（英文） 

 
 

 

邮政编码 

 

 
 

(5) 出生日期 *  ( 日/月/年 )  

 

 

(6)  出生地点(境外地址可不用填写中文) 

中文 

 

                           

                 （國家）           （省）             （市） 

（英文） 

 

 
                 （國家）           （省）             （市） 

第 2 部分  你作为控制人的所控机构账户持有人 

填写所控机构持有的账户名称。 

 

 所控机构名称 

（英文） 

所控机构持有的账户名称  

 

(1)  
 
 

(2)  
 
 

(3)  
 
 

 

第 3 部分  税收居民国及纳税人识别号或具有等同功能的辨识编号  (  以下简称 「纳税人识别号」 )  * 

提供以下数据，列明 ( a )控制人的税收居民国，亦即控制人的税务管辖区 ( 中国包括在内 ) 及 ( b ) 该税收居民国发给控

制人的纳税人识别号。列出所有  ( 不限于 3 个 ) 税收居民国。 

 

如控制人是中国税务居民，纳税人识别号是其中国身份证号码。 

 

如没有提供纳税人识别号，必须填写合适的理由 A、B 或 C： 

 理由 A – 控制人的税收居民国并没有向其居民发出纳税人识别号。 

 理由 B – 控制人不能取得纳税人识别号。如选取这一理由，请解释控制人不能取得纳税人识别号的原因。 

 理由 C – 控制人毋须提供纳税人识别号。税收居民国的主管机关不需要控制人披露纳税人识别号。 

 

税收居民国 
纳税人识别号 

 

如没有提供纳税人识别号， 

填写理由 A、B 或 C  

如选择理由 B， 

解释控制人不能取得纳税人识别号的原因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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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控制人类别 

就第 2 部分所提及的机构，在适当方格内加上号，指出控制人就各机构所属的控制人类别。 

 

机构类别  控制人类别  机构(1) 机构(2) 机构(3) 

公司 

 
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超过 25%的公司股权或者表决权的个人     

通过人事、财务等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控制的个人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信托  

 
委托人    

受托人    

受益人    

其他对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制的个人    

   合伙企业 拥有 25%以上合伙权益的个人    

   基金控制人 拥有超过 25%权益份额的个人    

其他对基金进行控制的个人    

 

第 5 部分 自动交换金融账户数据声明 

本人知悉及同意，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苏州分行可根据 《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  有关交换金

融账户数据的法律条文， ( a ) 收集本表格所载数据并可备存作自动交换金融账户数据用途及 ( b ) 把该等资料和关于控

制人及任何须申报账户的数据向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申报，从而把资料转交到控制人的税收居民国的税务当局。  

 

本人证明，就与本表格所有相关的机构账户持有人所持有的账户，本人是控制人 / 本人获控制人授权签署本表格 
#
。 

 

本人承诺，如情况有所改变，以致影响本表格第 1 部所述的个人的税务居民身分,或引致本表格所载的数据不正确，本 

人会通知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苏州分行，并会在情况发生改变后 30 日内，向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苏州分行提交一份已适当

更新的自我声明表格。 

 

本人声明就本人所知，本表格内所填报的所有数据和声明均属真实、正确和完备。若所填报的数据、声明不真实、正确、

完整，或当信息发生变化，未于 30 日内通知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苏州分行，由本人承担因此造成的不利后果。 

 

 

 

 

控制人签署/获控制人授权的人士签署 
#
 

 
 
 
 
 

 
 

受权人身份
#
 (如果你不是第 1 部所述的个人，说明你的身

分。如果你是以受权人身份签署这份表格，须夹附该授权

书的核证正本) 

 
 
 

 

 
 

姓名 

 

签署日期 (日/月/年) 

 

 

警告: 根据《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对账户持有人的严重违规行为 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国

家税务总局的要求进行处罚，或者移送司法部门进行处理。 

 


